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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行動在臺灣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我國作為地球村成員，從未缺席。多年來環保署除關注國際公約活動，致力
分擔溫室氣體減量責任，迄今已公布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等法

規及推動方針，呼應西元2016年11月於摩洛哥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2次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2)，從中央至地方，都在同步且全面地動員，法規完善在先，同步推動在後，顯示我
國積極減碳作為上，有具體的期程與佈局。

目錄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2次締約方大會於2016年
11月在摩洛哥舉辦。我國自參與第1次締約方會議至
今，持續參加公約會議活動，即時掌握國際因應氣候
變遷與減碳管制最新發展動向，以多元方式適時宣揚
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之努力與成果。為響應國際間減碳
行動，臺灣為配合與因應的減碳措施如下：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布施行

104年6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7月1日總統公布施行，自此臺灣正式邁入減碳
新時代。本法明定我國西元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及
以5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並搭配具經濟誘因的管
理措施，逐步建立從免費核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
與交易制度。未來將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
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變遷的具體作為。

呼應全球減碳行動，分攤地球村責任

環保署於104年9月17日在行政院院會提報我國「國家
自定預期貢獻(INDC)」，報告書經行政院104年11月
16日核定，於隔日11月17日由環保署與外交部共同召
開中外記者會對外發布說明。我國所提出INDC係本諸
國情、現況與自身條件，參酌國際作法，依氣候公約
建議內容編撰。報告書並設定西元2030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情境(BAU)減量50%，相當
於西元2005年排放量再減20%，亦可作為溫管法要求
在西元2050年降至西元2005年排放量50%以下的階段
性目標。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正式出爐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於106年2月23日由
行政院正式核定。該行動綱領明確擘劃我國推動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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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總方針，並啟動跨部門
的因應行動，期能逐步健全我國面對氣候變遷調適能
力。綱領秉持減緩與調適兼籌並顧的精神，明列我國
因應氣候變遷的10大基本原則，諸如不以新增核能發
電作為因應氣候變遷措施、政策與開發行為應將調適
及減緩策略納入環境影響評估考量等原則均已納入，
也呼應各界意見強化公眾參與、風險治理、綠色金
融、碳定價及教育宣導等面向的政策配套。行動綱領
中英文對照等參考資料已上網 (http://www.epa.gov.
tw/mp.asp?mp=ghgact) 。 

發布「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
業準則」 

為確立溫管法各階段管制目標研訂的依據，環保署於
106年3月28日會同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共同發布「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
制方式作業準則」，明定階段管制目標規劃考量、訂
定方式、達成情形檢視及調整機制等相關程序性規
範。 

為達成溫管法明定我國139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
標，將以每5年為一期訂定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逐
期檢視排放量達成情形並進行滾動式調整。本準則除
要求階段管制目標訂定過程應進行國家溫室氣體排放
趨勢推估及情境分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情境及減量
貢獻估算、中程的目標願景規劃及經濟、能源、環境
與社會等面向的衝擊影響評估外，為強化公眾參與並
使決策公開透明，也要求訂定過程應進行專家諮詢及
舉辦公聽會。

此外，階段管制目標將透過「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
案」及「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落實執
行，搭配國家及部門別評量指標、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目標、排放量統計資料等，每年進行評估及檢視
執行情形，未能達成目標者則須提出改善計畫。經相
關部會研商，訂定105年至109年為第一期的階段管制
目標，將報請行政院核定後，逐期推動落實。

明確溫管法各部會分工權責

為釐清相關部會之權責，環保署已請各部會依總統政
見及院長施政方針，重新檢視更新推動業務，並將溫
管法第8條所定中央有關機關推動事項進行部會明確分
工。

除最上位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跨部會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已公
布，未來為達成我國長期減量目標，環保署與各部會
將協力依據溫管法，訂定短程的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
標及中程願景，並擬訂國家總體的「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各相關部會也將針對能源、製造、運輸、
住商、農業及環境等6大部門，個別研訂提出「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後續地方政府將依溫管
法第15條，配合中央所訂之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研
定地方層級的「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以執行在
地化行動，全方位地落實（如圖）。

為於總量管制前鼓勵事業進行溫室氣體減量，環保署
先前依溫管法第22條推動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獎勵機

圖：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之行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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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使獎勵有專法可據，已於106年3月15日發布
「溫室氣體排放源符合效能標準獎勵辦法」，進一步
擴大事業投入減量工作之獎勵誘因。 

本辦法是為肯定事業執行減緩措施之成效，並以核發
獎勵作誘因，明定效能標準獎勵額度之適用對象、申
請條件及額度用途等規定。另針對其獎勵基準，目前
已規劃另依溫管法第17條，逐步訂定不同行業別或製
程別效能標準。初步優先推動工業及能源部門之排放
源，並預計106年中完成行業或製程別之溫室氣體效能
標準草案，未來會進一步擴展至運輸或住商部門，提
供有意執行溫室氣體減緩措施的事業，優先減量的誘
因機制。 

凝聚地方與民間量能，持續強化減碳

溫管法已明定政府機關權責及各項推動策略，也納入
各界參與及分層負責推動的機制。為提升社會因應氣
候變遷之能力，環保署積極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教育，

海洋污染

臺澳首次合作追查綠島海洋污染  

106年3月發生於臺東縣綠島鄉油污染事件。環保署偕同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及財團法人中國
驗船中心，於4月上旬遠赴6,550公里遠的澳洲西南部埃斯佩蘭斯（Esperance）小鎮，以臺灣政

府機關名義與澳洲海事安全局共同登上可疑船舶進行查驗與採樣，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保護海洋的努
力及查察不法的決心。  

環保署表示，為追查造成綠島鄉油污染事件的肇事船
舶，自事發日3月10日起積極追蹤可疑船舶航行路徑，
並綜整交通部運用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提供可
疑船舶研判資料、專家學者與當地潛水教練提供資訊
等，掌握到一艘可疑船舶將靠泊於澳洲埃斯佩蘭斯港
口。環保署立即向澳洲海事安全局表達臺灣政府積極
處理海洋污染事件及保護海洋的決心，同時請外交部
洽請澳洲海事安全局提供協助。經多日交涉，終獲澳
洲海事安全局同意，以臺灣政府機關的名義共同登上
該艘可疑船舶進行查驗與採樣。 

環保署表示，考量本次登船查驗及採樣工作，與海洋
污染防治、港口國管制、船舶設備管理、油品採樣與
保全等專業性領域密切相關。為順利完成此次重要任
務，由環保署2位、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1位、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1位等4位人員，4月1日自臺灣
出發。抵達澳洲後，即與澳洲海事安全局首席港口國
管制檢查員會面及說明本事件始末。澳洲海事安全局
對於本次臺灣政府遠赴澳洲追查可疑船舶的決心與所
做的努力，給予高度肯定。 

本次任務最重要的工作，是於4月4日會同澳洲海事安
全局港口國管制檢查員，於埃斯佩蘭斯港口共同搭乘
臨港艇登上可疑船舶進行查驗與採樣。除取得船舶國
籍證書、國際防止油污染證書、船員名單、油料紀錄
簿、航行計畫等相關文件，亦採集船上7處油艙共15瓶
含油樣品。依據目前所掌握之文件資料，初步尚未發
現有明顯非法排放廢油污水的跡象。

至於採到的含油樣品則分為二組。第一組已於4月6日
以空運寄回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進行油品化驗分析，檢
驗結果將可進一步提供該署後續研判與持續追查的重
要參考資料。第二組樣品，則由澳洲海事安全局協助
洽詢專業機構保管。 

環保署表示，本次任務能順利圓滿完成，除感謝交通
部、外交部、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派員陪同及提供
專業支援外，更要感謝澳洲海事安全局對於我國積極
追查可疑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決心給予肯定及提供必
要的協助，建立臺澳二國首次合作執行海洋污染防治
與應變的新里程碑。

以提升民眾素養。環保署更與地方建立夥伴關係，協
力辦理因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共同推動減碳及調適
工作，以提升全民減碳意識及社會減碳潛能，降低極
端氣候的衝擊。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氣候變遷帶來的考驗將越來越嚴峻。面對
來自全球的挑戰，臺灣正處於轉捩點上。為維持國家
競爭力，臺灣政府將訂更積極之節能減碳政策，並推
動落實調適衝擊具體行動。環保署同時將加強與國際
合作，進行減碳政策、技術與經驗交流，並建置與國
際接軌之碳市場管理機制。隨著減碳目標提出與各項
法規的建制，環保署期盼藉由中央與地方、公部門與
公私企業合作，全面提升臺灣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
建立永續低碳的社會，確保環境、經濟、社會之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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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

預告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環保署為縮短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及強化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功能，於106年3月15日預
告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環保署盼藉以提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公信力及效

率，並加強範疇界定之評估效率與環境面向之完整性。

我方會同澳洲海事安全局登船查驗

關於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縮短第一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預告修正重點如下： 

1. 落實與銜接全國區域計畫及未來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概念，修正環境敏感區位調查表，使開發單位依不同
法令須調查環境敏感區位時，減少重複函詢各機關單
位之作業並降低行政資源消耗，進而引導開發單位於
適當區位進行開發行為。

2. 要求開發單位進行環境品質現況調查時，應落實優
先引用政府已公布之最新資料，或其他單位長期調查
累積之具代表性資料，如不引用時，則應敘明理由，
藉以縮短環境調查所需之時間及加強環境現況背景資
料之公信力與正確性。

3. 明確訂定開發單位於作成說明書前，應辦理之事
項，包含說明書初稿主要內容刊登於指定網站20日及
舉行公開會議供表達意見等執行作業，以達更為廣泛

之資訊公開以及開放性之公民參與程序。 

另為強化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功能，修正重點如
下： 

1. 明訂開發單位於評估範疇界定前，應依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結論，篩選環境關鍵項目與因子，填寫範疇
界定指引表。 

修正範疇界定指引表，新增危害性化學物質、溫室氣
體等環境項目，及底質、生態補償、健康風險評估、
生物累積、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等環境因子，並將性
質相近之環境項目、環境因子與範疇界定參考資料整
合歸類。 

2. 敘明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供環評審查需要及作
業執行之定位。

我方會同澳洲海事安全（左二）
查驗可疑船舶航行航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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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2次預告限塑相關修正草案

環保署二次預告限塑相關規定修正草案：新增七大7大類購物用塑膠袋管制對象，取消購物用塑膠
袋厚度管制；維持付費取得機制，金額由業者自行訂定，且要求於購物用塑膠袋及提供場所標示

鼓勵重複使用及妥善回收之宣導文字；並予限制使用對象一定緩衝期間，

料店業；西點麵包店業等七大類為限制使用對象。

二、擴大購物用塑膠袋之材質管制範圍，並取消購物
用塑膠袋厚度限制，回歸由限制使用對象依其使用性
質自行選擇最適化之厚度。

三、限制使用對象提供購物用塑膠袋應標示鼓勵重複
使用及妥善回收之宣導文字，並鼓勵購物用塑膠袋與
專用垃圾袋兩袋合一之減少塑膠袋使用方式，例如各
地方主管機關得規定量販店業、超級市場業及連鎖便
利商店業優先推動。另增訂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購物
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執行情形，以強化監督。

為減少用過即丟之一次用購物用塑膠袋，環保署於
105年10月25日預告「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
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修正草案。經評估草案預告後
所辦理3場公聽會之各界意見，酌調管制內容，於3月
份辦理第2次預告，期能促使更多消費者自備購物袋、
不用購物用塑膠袋。草案預計自107年1月1日起實
施。 

本次草案相關修正要點如下：

一、參酌國際對購物用塑膠袋之管理趨勢，新增 藥粧
店、美粧店及藥局；醫療器材行；家電攝影資訊及通
訊設備零售業；書籍及文具零售業；洗衣店業；飲

購物用塑膠袋修正草案內容比較

現行管制 (95年公告) 本次修正草案 (106年3月預告)
管制對象 共7大類，約納管2萬家業者。 共14大類，約納管10萬家業者。

塑膠袋

厚度限制

1.厚度未達0.06公釐(不得提供)
2.厚度達0.06公釐(須付費取得)   

1. 取消厚度限制(厚薄皆須付費取得)。
2. 取消塑膠材質類別管制。

提供方式 付費取得(不得免費提供)。 付費取得(不得免費提供)。

宣導文字 無標示規定。 標示鼓勵使用者重複使用及妥善回收之宣導文

字。

鼓勵二袋合

一 未規定。

地方政府得規定量販店、超級市場及連鎖便利

商店等3類管制對象僅能提供兩用袋(購物使用

後應做為專用垃圾袋)。 

環境督察

內政、法務及環保首長共同宣示強力執法  捍衛環境 

環保署李署長應元、法務部邱部長太三、內政部邱常務次長昌嶽、內政部警政署王副署長隆、高檢
署王檢察長添盛、臺北地檢署邢檢察長泰釗，等檢警環機關首長，為展現政府落實環境執法，

106年3月20日率地方檢警環機關首長共同宣示強力執法，阻斷環保犯罪，及捍衛國土環境品質之決
心。   
因應複雜多變的環境污染問題，環保署從100年起即聯
合檢警合作查緝重大污染案件。截至今(106)年2月，

檢警環合作打擊環保犯罪共查獲1,369件、移送5,716
人，成果豐碩。為彰顯政府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展現



6     環保政策月刊  中華民國106年4月

環保犯罪重大案例。例如近期檢警環捍衛民眾「呼吸
乾淨空氣」權利，破獲能源公司排放超標48倍之高濃
度戴奧辛空氣污染物的個案。李署長在致詞時強調，
中央將作為地方強力執法的後盾，呼籲不肖業者勿心
存投機，檢警環將持續聯合強力執法，並透過嚴懲重
判，澈底掃除不法。

李署長也表示，會將中央多年累積成果與經驗推廣到
地方，藉以全面推動地方政府之檢警環結盟機制，以
遏止不法行為，提高環保犯罪預防成效，維護國土環

環境督察

環檢警合作 查獲非法回填廢棄物 

高雄市、新竹縣、桃園市、苗栗縣等多家事業，貪圖低價處理費用將產出之廢污泥、廢溶劑等事業
廢棄物交付非法業者清理，後遭棄置於桃竹等6個倉庫及非法棄置掩埋，經一年查核，106年3月

17日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將全案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起訴，業者將面臨最重5年刑責，並得
併科罰金最高1500萬元，將付出棄置場址之清除及復原費用。另於雲林亦查獲一起非法回填案件，已
依法追繳非法所得及處以罰鍰。 

環保署李應元署長(前排中)、法務部邱太三部長(前排右四)及內政部邱昌嶽次長(前排右三)
共同宣示，強力打擊環保犯罪。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偕同桃園地檢署及保七總隊第三
大隊檢警環結盟，並與桃園市及新竹縣環保局共同查
證佈署，由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使用高科技之環境鑑識
儀器進行廢棄物比對分析，終使相關嫌犯及事業無所
遁形，破獲以廢棄物非法棄置集團，共計查獲16家
之事業單位及廢棄物清理業者，將產出及清理之廢污
泥、廢溶劑及廢混合五金等事業廢棄物委託交付該集
團，以人頭承租倉庫方式，將廢棄物堆滿倉庫後迅即
棄置逃逸，並非法棄置掩埋，全案經由桃園地檢署將
非法棄置集團及相關業者共69人於日前起訴在案，環
保單位責成查獲之事業廢棄物產源及清理業者，負棄
置場址之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另環檢警105年10月26日聯合於雲林縣斗南鎮查獲違
法業者以合法再利用名義，大量收受紡織污泥、漿紙

跨部會積極查緝
環 保 犯 罪 之 決
心，首次由內政
部、法務部及環
保署3部會首長
共 聚 一 堂 ， 以
「國家出動檢警
環 環保犯罪重
懲判」為主題，
共同宣示打擊環
保犯罪。

環保署同時在現
場展示近5年檢
警 環 聯 手 查 獲
的 2 0 個 各 類 型

境品質，保護合法業者經營體系，達到展現政府公權
力、督促事業遵守法令及維護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的三
贏。

內政、法務及環保三部會首長重申，將持續精進強化
打擊犯罪效能。未來檢警環將從法制面、制度面、執
行面上，包括將「吹哨者條款」全面入法，以利後續
偵查與訴追。若有任何違法行為經查獲，將面臨刑責
及高額罰鍰，同時亦將追究其不法利益。

督察人員進行廢棄物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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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

大型民俗活動 PM2.5 較去年改善 

臺中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吸引數萬信眾及遊客參與。此項年度大型活動近年除著重資源回收，減少噪
音等環境負荷外，亦致力於減少空氣污染。環保署今年隨行監測結果，顯示PM2.5濃度比去年大幅

降低。 

環保署為瞭解臺中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對空氣品質的影
響，派員自106年3月24日起進行9天8夜的空品監測。
除於五處宮廟設置固定式感測器外，另由環保署與臺
中、彰化、雲林及嘉義等縣市環保局人員，隨遶境隊
伍沿途所經廟宇及重要活動地點周邊隨行監測。

本活動總計蒐集超過34萬筆PM2.5濃度監測資料。依
據環保署監測結果顯示，本年度隨行測得的PM2.5濃度
平均值約88 μg/m3，低於去年平均值112μg/m3；最
高濃度2,307μg/m3，也遠低於去年最高值4,188μg/
m3。民眾也自發使用各種創新作法替代傳統鞭炮燃
放，顯示空氣品值已受到民眾重視。

環保署表示，本次遶境活動開始前，各縣市環保局與

污泥及燃油鍋爐集塵灰等事業廢棄物，未依法進行再
利用而非法堆置、掩埋於其承租之土地以獲取暴利。
該行為涉犯廢棄物清理法刑責，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依法查扣帳戶追繳犯罪所得、拍賣犯罪工具，合計
達新臺幣5,103萬元，並要求業者負責清理非法堆置掩
埋之廢棄物。
 
經查證，該公司自95年間起，向不特定之公司以處理
每噸廢棄物污泥約新臺幣5,000元之代價，收受紡織污

泥、漿紙污泥及燃油鍋爐集塵灰等事業廢棄物後，非
法將上開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於承租之土地，數量
逾5萬餘噸，已構成環保犯罪之行為。

環保署呼籲事業單位應肩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瞭解與
遵守相關環保法令規定，廠內產出之事業廢棄物應交
付合法之相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且需簽訂契
約書，並取得廢棄物處理機構開立之妥善處理證明文
件，盡到注意義務。

消防局即連日拜會沿線數百家宮廟人員進行宣導。活
動期間，所施放的鞭炮、煙火數量比往年顯著減少。
環保署設於宮廟的感測器紀錄也顯示細懸浮微粒濃度
峰值已較去年低。監測人員發現，民眾採用更環保方
式參與活動，如使用瓦斯炮等，施放傳統鞭炮的頻率
有減少趨勢，大型火瀑布及拖板車施放高空煙火的情
形也相較去年減少。宮廟附近PM2.5濃度高值大多出現
在媽祖鑾轎起駕及駐駕期間，其餘時段PM2.5濃度則相
較較低或零星出現相對平時之高值。

環保署指出，活動結束後，民眾仍可隨時於該署「愛
環境資訊網」(http://ienv.epa.gov.tw/)瀏覽監測資
訊，並可多加利用環境即時通APP查看最新分享動態。
此外，本次監測資料未來將開放至環保署「環境資源
資料開放平臺」。

環保標章

鼓勵綠色運輸 空品預報綠點10倍送

環保署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結合環保集點，即日起只要空氣品質監測網預報隔日空氣品
質指標(AQI)達紅色警示以上，隔日搭乘捷運、公車、客運、臺鐵就送10倍綠點。環保署盼透過

綠點回饋，鼓勵民眾共同努力改善空氣品質。  
環保署表示，活動已自4月1日起跑。民眾只要使用手
機下載「環保集點」APP或上環保集點網站（https://
www.greenpoint.org.tw/）註冊取得帳戶，自行登記
悠遊卡或一卡通等載具卡號進行歸戶綁定後，持載具
搭乘捷運、公車、客運、臺鐵，就可以得到綠點。按
實際搭乘金額每1元集綠點1點，搭公車或客運則每次
至少可集20點。

民眾得到的綠點可到指定通路進行綠色消費，購買環
保標章及碳足跡標籤產品，都可折抵購物金額，每100

點綠點折抵相當於新臺幣1元的綠色消費。此外，綠點
也可以折抵環保旅館、環保旅行業或環教場所等12家
綠色生活產業服務費用。此外，若任一地區空氣品質
預報達紅色警示以上，全國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均可加
碼10倍集綠點。舉例來說，民眾如於空氣品質紅色警
示日改搭乘捷運加上轉乘公車，搭乘金額分別為新臺
幣30元（集30點）及15元（集20點）時，加上點數10
倍送，1天往返即可累計1,000點，相當於新臺幣10元
的回饋，相當實惠。此措施主要目的是鼓勵民眾多選
擇搭乘大眾運輸，共同努力改善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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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106 年環保車型 
環保署 106 年 3 月 16 日指出，106 年度環保車評比，
援例將 105 年所有銷售車型之空氣污染物、噪音與溫
室氣體（依經濟部能源局公布的油耗資料換算）排放
狀況，訂定「汽機車環境友善程度評量表」，作為 106
年銷售車輛環保評量依據。相關資料環保署已公布於

「綠色車輛指南網」(http://greencar.epa.gov.tw/)。民
眾可上網查詢，購車時可選購低排放、低噪音及低油
耗的環保車，為環境品質盡份心力。

資源回收率近 5 成 創新高 
105 年度全國資源回收率達 49.46%（如包含巨大廢棄

簡訊

空氣

因應空品不良季節 擴大天然氣發電   

環保署為改善國內空氣品質，推動擴大利用天然氣發電政策，因應空氣品質不良時期彈性調度電
力，燃氣電廠增加天然氣發電或天然氣接收站提高天然氣供應量予電力設施使用時，將不受許可

證核定排放量及總量管制限制。  

環保署表示，因應季節性的空品不良，已自105年10月
31日起公告「公私場所採行低污染性氣體燃料發電之
電力設施或供應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予電力設施使用之
接收設施經審查核可之行為，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處
罰」，以提升增加燃氣發電之操作彈性。惟符合適用
對象之業者，須事前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
查核可者始得為之，並仍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規定，且如有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空氣品質
有明顯惡化趨勢，或業者未依核可內容實施時，主管
機關得令暫緩或停止。 

環保署強調，每年10月至隔年3月是臺灣空氣品質不
佳的季節，學者及各界民眾呼籲很多天然氣機組未充
分利用發揮作用，應該在秋冬季節，減少燃煤電廠運
作。以天然氣機組為基載，降低空污排放，雖然天然

物及廚餘回收再利用率，回收率則高達 58％），較 104
年 45.92% 大幅成長，顯現我推動資源回收成果卓越
。環保署表示，自 87 年起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已邁
入第 19 年。據統計全國資源回收率已自 87 年 5.87%，
提升至 105 年 49.46％，全國資源回收量亦由 87 年的
55 萬公噸，增加至 105 年的 369 萬公噸。
全國資源回收率能再創新高，有賴於許多環保局的創
新亮點作為，例如新北市的黃金區隊計畫及平溪天燈
紙回收專案、新竹縣的辦理寒暑期校園資源回收宣傳
大使培訓營，及嘉義縣的建構阿里山商店街資源回收
形象商圈…等，不斷的創新求變，使推動資源回收成果
備受肯定。

氣發電也會產生氮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但與燃煤電
廠相比，空污物相對減少許多。因此訂定此項規定，
讓台電及10多家民營電廠，得以在空氣污染季降低空
污排放的影響，有助於改善秋冬空污問題。 

環保署說明，國際間燃氣電廠所裝設之低氮氧化物燃
燒器(LNB)，已發展至可由源頭控制氮氧化物排放濃
度至10ppm以下，另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SCR) 對於
氮氧化物管末排放處理效率可達80%以上。後續將要
求既有電廠汰換老舊低氮氧化物燃燒器(LNB)減少氮氧
化物生成，並增加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SCR)等防制設
備，同時並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管控燃氣電廠的自動
連續監測連線排放數值，且加強秋冬季節管制作為，
可大幅減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國內空氣品質。


